关于《赣州市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壮大行动

计划（2026-2028年）》的起草说明

根据安排，现就《赣州市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壮大行动计划（2026-2028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计划》）起草情况汇报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
为深入贯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，推动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，根据市“462”工作落实机制有关工作要求，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了《行动计划》，并先后2次书面征求市直（驻市）有关单位（部门）意见建议，而后还根据市繁荣现代服务业专项小组工作调度会精神对《行动计划》进行了修改完善，现予以公示。
二、主要内容

《行动计划》共分四部分。
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。主要是明确指导思想、发展思路、工作目标等。
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。主要围绕16个方面，分领域明确重点任务、工作举措和发展目标。
第三部分为主要举措。主要围绕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，提出实施市场主体培优强基、实施平台载体能级跃升、实施数实融合互促共进、实施全域场景拓维赋能、实施开放协同融通畅联等5大工程，全维度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。

第四部分为实施保障。主要从协调推进、跟进督导、保障支持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和要求。
三、征求意见情况

《行动计划》已书面征求22个市直（驻市）有关单位（部门）意见建议，共收到意见建议37条，采纳27条、部分采纳10条。对部分采纳意见，我们与相关单位（部门）作了详细反馈和充分沟通，均表示无异议。



